
 

 

各学院： 

    根据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、省编办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

于 2018年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通知》（甘组通字〔2018〕

29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做好年轻干部培养工作，优化基层公务员队伍

结构，甘肃省 2018年拟选调一批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到

基层工作。为做好我校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的推荐报名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推荐报名范围 

    我校 2018届全日制应届毕业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。 

    二、全省选调计划 

    2018年全省计划招录 280名，其中定向、单列和面向大学生村官

招录 138名；实际面向全省应届毕业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招录

计划为 142 名。 

三、推荐报名条件 

    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爱

党爱国，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。 

    （二）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志愿到基层锻炼成长，服从组织分配。 

    （三）应届毕业本科生须具备：①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，截至

报名时）；②综合考评名次列本专业前四分之一；③能如期获得毕业



 

证、学位证（2018 年 7月上旬之前）；④无定向、委培、签约、工作

单位；⑤年龄在 25 周岁以下（1992年 7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 

    应届毕业博士、硕士研究生须具备以上条件中的①③④三项，且

博士研究生年龄在 32周岁以下（1985年 7月 1日以后出生），硕士

研究生年龄在 28周岁以下（1989年 7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 

    （四）身体健康，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。 

   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、在校或者工作期间受过处分、在各类考

试中被认定有作弊行为、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

情形的人员，不得报考。 

四、推荐报名程序 

（一）宣传报名（5 月 11日—5月 12 日） 

    各学院公开推荐名额、条件，组织学生报名。各市州招录名额、

具体条件及要求详见甘肃组工网公告文件。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携个人

手写书面申请书、《甘肃省 2018年选调应届毕业优秀大学生报名推荐

登记表》双面打印、一式二份，到所在学院报名（相关表格可在我校

就业中心网站公文下载栏下载）。 

（二）学院审核公示（5月 13日—5月 15日） 

各学院审查毕业生基本情况，按照通知要求确定推荐人选，并在

学院进行公示。 

（三）汇总上报（5 月 16日—5月 17 日） 

1.5月 16 日 11:00 前，各学院须统一将推荐材料报学生就业指导

服务中心汇总初审。上报材料包括: 

①《报考甘肃省 2018年选调的应届毕业优秀大学生基本情况一览

表》一份，加盖学院党委公章，并提交电子版文件; ②《甘肃省 2018

年选调应届毕业优秀大学生报名推荐登记表》双面打印、一式二份，

学院在“审核推荐意见”一栏中填写“情况属实，同意推荐”并加盖

学院党委章，每份均按照《基本情况一览表》中登记顺序排序;③提供

一寸近期免冠彩色证件照片电子版（JPG格式，大小为 20KB以下，命

名方式为“姓名+身份证号”，如“张某 622111199511112222”） 



 

2. 5 月 16 日—5 月 17 日，党委学生工作部会同相关部门复核报

名学生情况。 

3. 5 月 17日下午，学校向省委组织部上报推荐名单。 

    五、推荐报名名额 

    应届毕业研究生不受推荐名额限制，应届本科毕业生按照推荐名

额报名。根据我校 2018届本科毕业生总人数与省委组织部分配推荐名

额的比例，各学院本科毕业生推荐名额分配如下： 

六、工作要求 

    根据省委组织部工作安排，2018年甘肃省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

基层工作推荐报名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，务请各学院高度重视，

做到政策宣讲到位、通知安排到位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

严格按照推荐报名条件、程序和推荐名额组织好推荐报名工作，从严

掌握，择优推荐，宁缺毋滥。 

 

 党委学生工作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月 11日 

 

序号 学院 名额 序号 学院 名额 

1 文学院 6人 13 美术学院 6人 

2 历史文化学院 4人 14 体育学院 5人 

3 教育学院 4人 15 数学与统计学院 7人 

4 心理学院 2人 1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5人 

5 马克思主义学院 3人 17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7人 

6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4人 18 化学化工学院 6人 

7 法学院 3人 19 生命科学学院 6人 

8 经济学院 7人 20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6人 

9 商学院 8人 21 教育技术学院 3人 

10 外国语学院 6人 22 传媒学院 5人 

11 音乐学院 3人 23 旅游学院 7人 

12 舞蹈学院 4人 24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2人 


